TR k2

TR A
Yrer I
A I A
A =
T KRR

- S BEARLE R
ﬂi.i‘ip 'E\'Bﬁ

S g

I P

L FE 2 2T
113% 24§ 3

H] 4

5 10365

3 %%
P
<H‘\ Hy‘ﬁi %iﬁﬂ;

P
A
bt
ik
—=\
|
N
4

Ir

N
=

» MRITARITI4E127 18P 3

374 %2180,493~ > 2 g A FI113£47 10P
e EJIFE AL R 2

= ‘&ﬁﬂ@%ig)%‘a&;\}'o

SRR rd R B A 2ZAT D R R

o~ AR 2 RIS FERF S R 4o 374 5180, 493
~aREBIFEFEFL O FLLBEHE

ICRLPEBERBERNFZEGH Y -

AN KL RS EF FRA T %0, 2467 0 2 p A R114£8

EZBﬂ—i;L‘}F Fp ok
= ~FEFR 2
e R TR

j%o
RS

R EIF A LR E
W" o

L’flj?
B 42 375
péy\-;g & o F”%}%’

PR R R A BRI A BB T e E A de i AT R
9,246~ 5 F 3R AL - T LS B
L NEFEFRA

ES A
HPBRGFTLEFH ¥ o

%— 7



=
B

522
AIFIR L

R Ak EARIIZEEY 20p 43 7};’*? LY RNES

AT L 2 w61-J0402 A& ¢ & 5#856.3= 7 ~ 61-
JOAIR A ¢ & Z#979.62 7 ~ 4efe mF — 2.9.520 7 » &3+
1,845. 42 7 )i (F4v 1 f| £ AR o AP F A A1 0 AP
T A TR L WAERS BF SRR REEE L 2
RASE UL 2E R AARAEE SRR A

T2 EHRT R ELIN 4P BT e SRS B AL A
Wk g 10 S E T - L EF 0 P BRI

P A o fRES GEAEFE L RERYCFH P BoRALE
AT 2 43X R R AT o p€L275. 97 > T HAZ H
®* 2 AEI560.52 T (THE AT F L) 0 BF AR
ﬂ°ﬁ%kmﬁlmé’@4’w'ﬁ%%@¢ﬁ4m;@
e R A RS R G N FuF s A
PP RN G RRE R R F LT ATER(CTR)
332, T34~ [+ 35 1 & 2 7% 4 £2127x1569.52 7 =3
32,7341 » ¥ R L% = 4k Fp'06, 631~ > o'k
LR few 2. F A 30 A o A2 RiE 848,404~ [ 5% 56,6
317+ —275.9= 7x30~=48,404~] - & &2z 2

P AT A B EG o X P L RS H R 38,13
8~ 2 eyl A E R p AT F op o R EAS

-\

T A 252 ,,,\ﬂf o (D)pE 13 :E—a‘,ﬁ—,a 24 B3 o
ﬁi”'EJ'l B E?E ir}~i (4 2k ke 51,8877
>\ '

N

4
@
\/
%
(v
a

dris it )R d L B FRE 4
a ,ggxﬁaﬁbﬁéémlﬁ e 3 ABFERR o KL G

PERTFGA TR é’i’*m‘iﬁafﬁfﬁ’g‘k—i\’i'%",ux;ﬁ,
BN FEBTHE R c RPEEFLT TAT I
i@#%ﬁji%o%%ﬁﬁawukigﬁagﬁ@m,
ﬁ%ﬁ@ﬁ%ﬁﬁ’%ﬁi#iéﬁﬁlmé’@@&%i
R BT F F A g Ky U P (T HEN P



'T

a%ﬁajmg@
WA TE AR
A ) =A

?%
’i‘vi ’ 16
F]Q
2% 5 BT
=~ Mz B
(F)m2 A3EH]12#87 25

 FRFEIE T UG R BER 0 Hd A2

oo e jrw d
iz s W F1569.5 7
L BHENE > EHpd

FRATEER G s Y R R AT B 2

y o2t ,;4

: (_)Ei" - ig’-’r&, " o (:)-s’i\:"

A RA AT R R T R

% [T

L A2

¢dﬁw

%‘,fiﬁls‘\ﬂﬁ'}t

ﬁi%%”

2

¢ ARR W B2 275,92 T

%k?#&jﬁhgyﬁﬁiaﬁi

:Il-;!!t 4, r‘JJ &vm/\ ﬁ,}ﬁ%‘;zﬂz A4 "UF)#/Z‘ T——

T ER T

ZBPSEB(LARESTIIODIZ6LIFE ) & 542 977
a_*{ ”‘%KA\Q ri‘F'\ALF“‘;% °
(=) tfzi&}ﬁz%éﬁ—fxﬁ@ HZF o A AT
1@%%ﬂ@wﬂ£waxﬁuﬂuuﬁm%9:
AR  FEF AT -2 A8 md- %2 110F
BRI FERA > BTN REPA AL (T R
HEFNT2Z HF2 AR FA G ESN 738 F & 92T
O 2 IR s KA A AT GE % - I AT U AT IR
ﬁmwﬁ“iﬁi%iﬁﬁﬁﬁéﬂ%m%hﬂﬁﬂ’k
LR R R AR AR 3 TR R 0 FIRITA i
-%ﬁﬂiﬁ?éKLWAL%W%'ﬂ’iﬁAﬁﬁiﬁﬁ
RAZ AR - BAFAP TR BTN A gy 0@
B AR AEA K 0 A B R E £4906F % 19T~ 492
B BA947E A2~ FA9BIEA B EF P o X R E F4040F
HOR 2RI BORE R T - 2 T LRAAKA
Fed TR LR REE > T L L mA P K G T
F2Ed o TR G LA EL R (BF 2RI
ER ST FHRITON 8% & 5V 3 51218548 1 %

b

i



FFF’ﬁi”?kﬁﬂTﬁiiéfﬁpﬁﬁioai?ﬁﬁkﬁ
¢ R LREE C BAd RELEELT O F)
ﬁﬁ’uﬁ?éai%iiﬁéﬁﬁ’mﬁ%y hmi
TLFRRE AETRERYIRL RS T RE 2
o
28 R4 1k Ajer# ad®iE],569.527 > 2 Hpp e
P BAHARREENF HAa AL L o H FBinioatd 4
T iEARY XA o T R ERE HEDIBARTE R 0 p
@%ﬁ%%wﬁ#aaﬁq 247 TERF EER LR
P FRETE BRI g AR P REe o B T
Fr%*i‘l’#%r“@“’ﬁ EARER(L A% $55F ) @ %k
2 H &}F“L@*¢@4’%@Jﬂguh@4¢ 2 %494
A AL R ART R HRE TR M
rﬁéﬁﬁﬁﬁlemw’ﬂa ISR O P ¥og ik
fRALE LT EFAEREE ZRE AN BE P
R orfew F AL LR L S R REFE O RET AR R
LA AL R AREARE o ) (L AR 5T
F) HLRLp i thﬂfﬁﬁiﬁWWMb%’g@%
LA WA ‘}\ F R BEF o
2.),%!%,?‘;3‘—:1\%&? N N R SR L WA
ﬁﬂ?ﬁ%%a@41iﬁ’flﬁ%iﬁ@ﬁ,iﬁA%
LR A TR S x;ﬁé‘ﬁ’iffj W SR
?+’ﬁﬁﬁﬁqﬁf%® NEFADEFIE T P2 o G
B AER LT F AT EBR 0 G o B A2 35 Eow
o EARR R R G AAL R P f W E G
Fletord 2 FERBW o SF o BEFIERE S gLI4ETY
15p (28)7854 % % 11400628530 Fog 2 o Meeeeee %ﬁ%ﬁ%&
Z R FA YRR EF LpER T MG REE RS
HTHRERE- TS EF R B A n#48 TR -F
ERAF AR 2 41 B L7520~/ 2 7 Bpar £ L

|

m
)‘]\ —n*

S|

=

£mA



=

%%Pmé "‘66}?) s R AT 112# 82 22P
‘ o S s TEE (A AR E %23
) frkﬁaal—gp 1 BrE R 2, ; jr»ﬁ&ﬁé?.?]%iiffﬁ%%
PEE AT SR & B BB (L AT 6
B9F ) TP AT ERGFTAPE 22 8- F L LH(L
AR F23T R 6 ) HIMR L LEA T fCE TR R
B o ALO0 o ABETE LA 2=

W / N

N few F A bl de R A 9T~ o & 4 e
PHEAELTFTREF I EE LR P HEA NS AT T

hel12#67 12p ~111#12727p 2P &2 ¥ » FRf 7%
WG R TR IF RPN TR RGP M- FE
S & EGLiH%MIQL%E) XhEs o RAHR A
#&ﬂ'l—;tl’apﬁ.#%\l;_g Eiﬁ-‘z,\_‘,>4q%—,ﬁ?§%ﬁ%—f_°{
o Rt @ T»#?TEPCS’ el IR 0 BIF ALK
S A R RAL 2 &5 5 180,493~ [

+65)~x1,569. 5= 7 =180, 492.5~ > m.u*fm#gz »
St el LE > FarA f PIVRRPA > f BT
E o X m T T P “fi*)’ﬁ ' T 772‘4*7':‘7;1%4 igp)a FEHEF 5
Higd m kL8 pxipd cf B E T o B g
AQﬁﬁééﬁ%’ﬁﬁﬁﬁﬁﬁﬁéxdw?’ééﬂ%

N

MR 75 BRE G - 2ond S BuZ kot ke
%m%m*’pﬁ&@%V@%*U%?ﬁi@&ﬂi:@
ALz far BHIF AN mR2E7HYE > T £
%359 %k ¥ 2205 ¥ LT - ¥ 2335 ¥ LT B A 52036
AEEFHY c AAEGRBRMIY VLT > 2 At
Pk AT 113 840 9p xd AR Y 0 3 ARz EEDT &
FE (LA E 5297 ) At kp P& 10p A f &
EFIE e

Fharul s RAGRARIZZEMG  FRB L LG R oA

-]



I=q

ME

*rm» [

|

S IEE RS E-EIY SRR ¥
o S RED BB e

AL GRR A PR R BARTHEVR R Y [ B R ARR Sk
2 - MprIF A ke ix %3801 5178 ¥ 35T Bk
BRAE R L B 3k 630265 8 2 R AR E 2
WA AT T WL S BRI o I RE R 0 HBER
R SR L TR

AERHFCFPR AGHRRER T 22 TR EBR 5
P bligk 2 2 058 £7 & -t H P o
FRER M p Y ikdy 0 NE WL FT96E o

KRR A
AR L DT EnEAL T > BARNFRBZ 2R RS
BRSNS - L A RATF PR 0 F R AR e
EHBEREE AE AR Ap T2 7 jpdid
F o FHRAr > NF R $ 20008~ 260 1Ry P
2 oo fLF 2 ARHE AR BT 2y 2 %

i

1_3

ﬁ’wﬁ %ﬁm\ké@ﬁﬁ%%ﬂm\ﬁiwﬁﬁgi
B K ez 2 M R AL (TR IES JE 970 5%k
2 FEMGBAF2ZW AN B o TR VAR
%%@%ﬁﬁaﬁﬁ%éﬁ%5&ué—%ﬁ’?ﬁﬁ%ﬁm
EEM G AEET AR TR BT d - 2N
ﬁ%4’é-ﬂﬁmﬂzaéwua47}@7’ﬁﬁ%ﬂnv
AEMGELZ BT RS R BT R FTT 2

@%%(&%&%Mﬁﬁ“ﬁﬁ$@M%§iﬂé?U§
B) c & AERFEFEF2ZEFELT A T- > PR F R
&ﬁ%ﬁﬁlﬁi#£LM@ﬁﬁw4ii%’ﬁ%i$?
BRI AR L LAY o FEE LA - B RAZ
,;F),\ A ARAE RO FIR2HBAAEEF > WREF o
g&&' A58 1K B 112880 25E«.iﬁ;¥w817?
TL AL FABE TR ﬁﬂw%” A %ﬁ
ENE & ,;Iﬁ;g‘z#uﬁ RN A S R é50

AR



Lo A FHRLN R P ERFRFRL 2 P ERE
G THRB R 1L88T.7, » MR iC H L
BEDTH0RZER  BHF RS F Y £3504,385%

01,887, 72 7xb0~=94,385~])] - ¥ FF R4 &
BYPFciZz 8k B L Fa3d D PeEsht ’;5,5%
ToonART 2EE R R A ORI F - o & F A N mE RN
%328,063 7 0 BRBF FRAE G RIEF A 2L T E D
A2 B Fr o FiRRIE L T2 2ENG BAAER
WMEZ o T %»p@ CE)E A RS T F FR 102,488 7 o
£Eﬁ?ﬁgﬂkgiﬁégfwiiﬁﬁﬂiﬁ“ﬁﬁﬁ?ﬁﬂ
A2 57B 2 LA O R e & BT o

CERARA R el BN FHRAEABREEN AT

rﬁﬁ%ﬂ?f*ﬁﬁﬁfﬂpxm»ﬁﬂ T
LR 2ZEF Zbd K RAk 2
pt é?‘ﬁ%~‘““*+ﬁ*ﬁ£ﬁl*?ﬁﬁﬁ
e #‘ﬂé\vi“‘ PR R RIS > FARE AE & KR AR
4 TATI o TREL%RF ’F?“Fﬁzﬁﬁf@ﬁﬁt”’iév\i?
pRERFE R AEEEMGATL BRIBE Y %
ABFEDFFRE 1w AR P RS2 RPBINAE 0 25 R
- | nt,fnr.r.’}‘fw)?‘g‘.g é\F’ Fo w2 E AL Y (4L T H %
W2 E50 FFRE A A «;ﬁﬁ“%—@@},m#@iﬁ (£ B SRt

LAk LT Be g RERY > 2330 F 5 dus

o) R AZHFES T o (DX 3 12 }<Lwﬁ%%%

FaTd L s BRE

N N ] E -

HFFRLAEIIHEF > BEE IR TS E S 2 5531958
PHMBE syiead - gL 2 RlathicfeE -2+ 85
HEPI S RILE ST R A EZHE(AEFEIRIT2E ) RREF
AR E R LA ARBFHF A L LA RAGER 2
TR S ,%gaﬁm‘pﬁﬁﬁﬁisﬁﬁﬁﬁm%wﬁw
oW BB REHFRLZ IR ZFEF?2A F'&ﬂ—\?-)j}’

i

N
h
N
=
-
m
wﬁ
ETIRS
Ol
o
é\
g%
‘?-



BRI ZLEZ?FFRLEE e F AR G REC
BN A AT

1.F 2 REFF 7R 209,546~ ¢

EH o F AL FENAFTAK s H ARG E],845.42 7
2 WA B E Al o RE e B 2ARP > ik H AT
J%MA%%%W&ﬁﬁ%ﬁwmwmlgp@ﬁ(ii%%%
6F ) o FMZHEMEEEF FRAZ TR HI5II90R T Ll
i BB Y L TL8TILT, » 2 Hypp ) ~ HIpshit
LHEPH S FER S kT S R RRE
A RERIAGEFFRAZ AEF LEL8TT. T2 T o A
p w‘r"f iR SRTEBR T TR IR ],569.02

B

*’Fﬁf%%ﬁﬁtﬁﬁapwﬁf%%sz%#il
e [3H5 5 01,877 72 7-1,569. 52 7=308. 2=

T) o F A %uL3195% IBTTRL T A8 555 F 37k 2“7 R
o P M BE38T TR T R PEE 2 S Fr p B Gt A 4R p ]
M RBFRAIERR R A]12£8Y 25p s 4

Z AR PEE (TSIl 00RE ELE ) T R el H
BEFo oL aL o MEFREIARINZETHE  EP LY
S ESER 0 Tri ,—:\F?”Ffrﬁi%%
NI A PRI A p EE s 3 JIH 23T e B A
&ﬁ&%ﬂﬂulﬁ%sﬁ@uﬁﬁﬁﬁiééfﬁf’3mbﬁ
P o MEm 0 F R '?”‘Lf\); P S A S L | ';Flﬂfq* 9,24
6~ [3+& 5 1308 .22 7x30~=9,246~] -
2.F R4 W Bk A R}

BE R EAFFLE BT A GNP RERT 0 REE
W2 S RARR D E P LR RSB 2
MERMAMEET O RAZHBERFT T - wHA s

ko & EFER o

(D) & A2 fFﬁfg@mﬁy\ﬁP Wz &1 x Mt F rder R AT
W14 8 1p FEWF ARE I 2 F AL TE M
(AAREFEIFF G ) » 2 A F FRA2TH L » £F 37

$N\R



WL ep &P 2pAf B g iz o

[SX)

s
;'::",

K Sl R U

F 2
T

F R 2

<

= 2

:5";}5 wmd >

Y- LA
VAR — FRPTEF 2 A
f@lﬁﬂﬁi 2B 7 Tk
T AR A AT R
;WA BB
AEEFE PR 3 H
Prer bl 2 4 B £
"’%)\\%ﬁﬂﬂ‘%7 Ryp o AE

£ 2 R 15

4\A

%

N\

M

EoY

1 AR R AT o
JoR JRA e s
HRID 5 hodt A B4
20p pAFHE P IR
hod T EEF A b2
¢ EY

1

H-

sy 3
K]‘ >

TSP 3Te 3% SRR

2

L

g SRR
}»%;3 ‘5§T}" o

I/ Sl
l'+

% 389
%39 ENDS I - A
i‘;‘ TE»‘#L]"? o I F;’%}E’%
SR

fe i
fe i

LR

I/ Sl
l'+

HA B w o

FAE - At o B AP o
),\;‘z_ %_,79317,{

# 1

=

o
F

A

* 3

30

RS
=

’?*hﬁ*i'#

A b ’fr% s 2 A

A2 ERM G ;jé‘T»F AR XA
%zrl?avﬁi?”r'r’é*p o Wi+ B
NEFWE FA2TIE g Fs? IR R A K
%178 % 3R T

s

RS

B

N

B0~/ =7

E

A}

N
‘\1‘“ ?\&

\-mk;ﬁ

poL

£ & (32%)
1 55(11. 6%)
& L AACL6. 9%)

I
s M :%.
‘¥

-
—=

fe 1 5k B FACG39. 5%)




(\ER)

(188~ /= 7%0.32) + (55~ / = 7 *0. 11
6)+ (50~ /= 7%0,169)+ (567~ /= 7 *(,
395)=97~/= 7

3 A1 (4EEF LR |65/
IR AN
prlae

w2t (504+974+65) ~/2 7x1,569.52 7 =332, 734~

C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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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簡字第1036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二水政信針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秀雅  
訴訟代理人  張藝騰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岳延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保嘉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寶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0,493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47，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0,49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9,246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七、反訴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百分之9，餘由反訴原告負擔。
九、本判決反訴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9,246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十、反訴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12年8月25日委託被告就其所購入之布料(下稱系爭布疋，即61-J040黑灰色成品布856.3公斤、61-J041黑灰色成品布979.6公斤、加樣品布一疋9.5公斤，合計1,845.4公斤)進行加工刷毛處理。惟整批布產出後，被告發現系爭布疋因刷毛製程致生破洞等瑕疵，原告遂要求被告立即就系爭布疋為全面驗布，以確認瑕疵數量及程度。經被告委託之驗布廠於同年10月14日進行全面品檢後，發現系爭布疋均屬不良品，其上均有多寡不一之破洞，且該等瑕疵均屬不能修補。嗣經兩造數次協商後，原告願收回其中瑕疵程度較輕微之布疋14疋及樣品布，合計275.9公斤，至其餘不堪使用之布疋共計1569.5公斤(下稱未收回布疋)，則尚未處理。就未收回布疋部分，原告已明確告知將依正常染廠及後加工廠間發生貨品有瑕疵之方式請求賠償，並以布疋成本作為計算方式，請求被告賠償原告因此所受損害新臺幣(下同)332,734元【計算式：每公斤布疋成本212元×1569.5公斤＝332,734元】。另原告先前已給付被告報酬56,631元，扣除原告願收回之布疋部分，被告應返還48,404元【計算式：56,631元－275.9公斤×30元＝48,404元】。爰依承攬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81,13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雖曾將系爭布疋(被告主張之數量為1,887.7公斤，實質公斤數之認定詳如後述)交由被告進行刷毛加工，但該布疋於被告加工前，即已存在破洞等瑕疵，被告為此曾致電訴外人即原告法定代理人之配偶楊榮達，並另以傳真方式發送異常單通知原告。惟楊榮達僅表示「先下去做，事後再驗布」等語。基於兩造長期以來之合作及信賴關係，被告遂依前揭指示，就系爭布疋進行加工刷毛，再依原告之要求，將系爭布疋送交訴外人尚凱包裝有限公司(下稱尚凱公司)進行驗布。豈料，原告竟於事後翻臉不認帳。另原告所提進貨單及相關發票，均非系爭布疋於送交前之加工訂單資料，尚不足作為原告損失成本之計算依據。又被告因本件爭議，迄今尚未收到原告給付任何款項，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於112年8月25日，將系爭布疋交由被告為刷毛加工，嗣因該布疋有破洞等瑕疵，遂由被告送至尚凱公司進行驗布。原告已收回其中瑕疵程度尚屬輕微之275.9公斤布疋，迄今尚有1569.5公斤之未收回布疋未處理，原告業已催告被告賠償等情，業據其提出尚凱公司檢驗報告、元誠法律事務所律師函、何文雄律師事務所電傳文件、被告布料瑕疵之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7至15、59至6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合先認定為真實。
　㈡茲就原告請求應否准許，分述如下：
　⒈原告請求被告返回已支付之加工報酬部分：
　⑴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工作之瑕疵，因定作人所供給材料之性質或依定作人之指示而生者，定作人無前三條所規定之權利。但承攬人明知其材料之性質或指示不適當，而不告知定作人者，不在此限，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492條、第494條本文、第49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494條鎖定之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係一種法定責任，定作人祇須就工作瑕疵之事實舉證，即為已足，無庸證明承攬人有可歸責之事由，並不以承攬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70號、98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⑵查原告主張未收回布疋數量達1,569.5公斤，且其瑕疵已達不能修補程度等情，固為被告所不爭執，惟其否認係於其加工過程中受損，並已前詞置辯。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由被告就未回收布疋於其收受之初，即具破洞等瑕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迄至言詞辯論期日終結前，被告僅提出品質異常聯絡處理單供本院審酌(見本院卷第55頁)，而該處理單是否確有傳送給原告，尚屬不明，是原告依民法第494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減少報酬，洵屬有據。惟原告既自陳「原告在本件布疋之瑕疵後，因為當時聯繫被告公司均無法解決紛爭，被告公司負責人經原告再三致電亦未能聯繫，嗣原告所收回布疋之部分被告也沒有提供發票，被告亦未向原告請款，是原告無從付款與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顯見原告自始未交付如其所述之報酬與被告，故原告此部分請求，不應准許。
　⒉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未收回布疋之成本部分：
　　按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除依前二條之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民法第49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未收回布疋所具瑕疵，屬不能修補之情形，業如前述，依前揭規定，原告除請求被告減少報酬外，自得併請求因此所生之損害賠償。參酌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114年7月15日(28)鳴總字第1140062號函覆略以：「……將貴院來函之附件資料：紗線規格與布疋拍攝圖片，徵詢兩家專業電腦緹花布織造廠與一家成品布廠，其皆表示針織電腦提花布於業界布疋織工之加工單價為75元~120元/公斤屬於合理價格範圍。」等內容(見本院卷第66頁)；原告所提112年8月22日公司進貨單所示貨品編號、品名、驗收數量(見本院卷第23頁)，核與兩造各自所提原告為本件承攬契約開立之廠商採購單所示貨品編號、品名、數量、單位相符(見本院卷第6、69頁)，並有錦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23頁反面)，堪認原告主張未回收布疋於織工階段之每公斤成本為50元，尚屬合理；於染工階段所支出之每公斤成本為65元，亦可採信。惟就混紗加工階段部分，核原告所提計算式(見附表)係以不同纖維之進貨成本，依其主張混入未收回布疋之比例加以推估每公斤成本價為97元。然未收回布疋是否確實含有該等比例之纖維，且其支出成本是否確如112年6月12日、111年12月27日公司進貨單，暨昭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電子發票證明聯、聖邦紡織有限公司統一發票所載單價金額(見本院卷第19至22頁)，容非無疑。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佐實其說，自難認原告已盡其舉證責任。是故，原告得請求損害賠償之加工項目，應以布疋織工及染工為限，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即為180,493元【計算式：(50＋65)元×1,569.5公斤＝180,492.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㈢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債權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又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4月9日送達於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9頁），是被告應自同年月10日起負遲延責任。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訴訟程序為被告一部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貳、反訴部分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稱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即舉凡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0號裁定要旨可以參照）。經核，本件本訴及反訴之當事人同一，且均涉及反訴原告履行加工系爭布疋之承攬契約所生之爭議，兩訴之事實及證據互有牽連，顯具共通性。衡諸紛爭解決一次性原則及訴訟經濟之基本要求，反訴原告提起本件反訴，即應准許。
二、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交付總計1887.7公斤之系爭布疋與反訴原告前，楊政信曾以口頭方式與反訴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就該批布疋之每公斤代工費為50元達成合意。是以，反訴被告於同日送交反訴原告之廠商採購單上，縱僅記載「數量總計：1,887.7」，仍應依前揭口頭合意，按每公斤50元之單價，給付反訴原告加工費用合計94,385元【計算式：1,887.7公斤×50元＝94,385元】。另反訴原告係應楊政信之要求，將系爭布疋交由尚凱公司進行驗布，該驗布流程並非反訴原告承攬內容之一，故因此支出之驗布費用總計8,063元，應屬反訴原告為處理反訴被告之委任事務而支出之必要費用。爰依承攬及委任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02,488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反訴被告則以：加工費用部分，反訴原告未舉證證明確有「楊政信以口頭方式與反訴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就該批布疋之每公斤代工費為50元達成合意」之事實。況非由反訴被告負責人或負責人授權之人所訂立契約或約定，並不對反訴被告發生拘束效力；驗布費用部分，反訴被告未曾要求反訴原告「先下去做，事後再驗布」，反訴原告亦應就此部分事實負舉證責任。再者，本件法律關係本質上屬承攬契約，驗布程序乃反訴原告於加工前本應自行完成之檢測流程，係為確保工作物品質所應自負之責任，並非反訴被告另行委任其辦理之事務，反訴原告自不得藉此將原屬承攬之法律關係，任意主張轉換為委任關係而請求償還費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反訴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㈠反訴原告主張上揭事實，雖提出反訴被告開立之編號3195廠商採購單、尚凱公司統一發票及應收帳款對帳單、電子發票證明聯、應收客戶月總表為證(見卷第69至72頁)，然經反訴被告以前詞置辯，是本院應審酌者厥為：⒈本件承攬契約之加工數量、單價分別為何？反訴被告於本訴主張減少報酬後，尚應給付反訴原告之加工費用為若干?⒉兩造間是否就驗布乙事成立委任契約？反訴原告得否向反訴被告請求驗收費?茲分述如下：
　⒈反訴被告尚應給付反訴原告9,546元：
　　經查，反訴被告固於本訴主張，其係交付合計1,845.4公斤之布疋與反訴原告加工，惟其所稱已給付之報酬，係依其所提出之編號3877廠商採購單所示總計金額為據（見本院卷第6頁）。審酌該採購單與反訴原告所提編號3195廠商採購單所示數量總計皆為「1,877.7」，且單據日期、單據編號、交貨日期、貨品編號、品名、數量、單位亦均一致，足徵反訴被告實際交付與反訴原告之系爭布疋為1,877.7公斤。基此，扣除前述業已認定具瑕疵且得減少報酬之1,569.5公斤，反訴原告尚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剩餘308.2公斤布疋之加工費【計算式：1,877.7公斤-1,569.5公斤=308.2公斤】。次查，編號3195及3877廠商採購單均為反訴被告所開立，且編號3877廠商採購單之列印日期係於本件起訴日前1餘月，足證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於112年8月25日送交予其之廠商採購單上(即編號3195廠商採購單)，並未記載加工單價等語，並非無稽。惟反訴原告未提出佐證資料，證明其曾與楊政信以口頭方式達成合意，且「楊政信」為反訴被告法定代理人授權代理，本院自難為有利其之認定。準此，本件承攬契約之加工單價，應以反訴被告主張之每公斤30元為據。從而，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之加工費用為9,246元【計算式：308.2公斤×30元＝9,246元】。
　⒉反訴原告不得向反訴被告請求驗收費：
　　查反訴原告僅泛稱其將布疋交由尚凱公司進行驗布，係受反訴被告之委託等語，惟未能提出任何客觀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以資證明其所述屬實，顯未盡其舉證責任。故其此部分主張，委無可採。
　㈡查本件債權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又本件反訴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8月1日送達於反訴被告等情，為反訴被告所自陳（見本院卷第89頁反面），且為反訴原告所不爭執，是反訴被告應自同年月2日起負遲延責任。
五、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反訴被告給付反訴原告如主文第6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訴訟程序為反訴被告一部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反訴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反訴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朱瑾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薛福山
附表
		編號

		加工項目

		加工廠商

		費用計算



		1

		布疋織工

		原告

		50元/公斤



		2

		混紗加工

		昭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石墨烯(32%)
加工絲(11.6%)
遠東AA(16.9%)



		


		


		聖邦紡織有限公司

		加工絲集盛A(39.5%)



		


		


		小計：
（188元/公斤*0.32)＋(55元/公斤*0.116)＋(50元/公斤*0.169)＋(56元/公斤*0.395)＝97元/公斤

		




		3

		染工

		錦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65元/公斤



		總計：（50＋97＋65）元/公斤×1,569.5公斤＝332,734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簡字第1036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二水政信針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秀雅  

訴訟代理人  張藝騰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岳延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保嘉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寶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0,493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47，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0,493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9,246元，及自民國114年8

    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七、反訴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百分之9，餘由反訴原告負擔

    。

九、本判決反訴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

    9,246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十、反訴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12年8月25日委託被告就其所購入之布

    料(下稱系爭布疋，即61-J040黑灰色成品布856.3公斤、61-

    J041黑灰色成品布979.6公斤、加樣品布一疋9.5公斤，合計

    1,845.4公斤)進行加工刷毛處理。惟整批布產出後，被告發

    現系爭布疋因刷毛製程致生破洞等瑕疵，原告遂要求被告立

    即就系爭布疋為全面驗布，以確認瑕疵數量及程度。經被告

    委託之驗布廠於同年10月14日進行全面品檢後，發現系爭布

    疋均屬不良品，其上均有多寡不一之破洞，且該等瑕疵均屬

    不能修補。嗣經兩造數次協商後，原告願收回其中瑕疵程度

    較輕微之布疋14疋及樣品布，合計275.9公斤，至其餘不堪

    使用之布疋共計1569.5公斤(下稱未收回布疋)，則尚未處理

    。就未收回布疋部分，原告已明確告知將依正常染廠及後加

    工廠間發生貨品有瑕疵之方式請求賠償，並以布疋成本作為

    計算方式，請求被告賠償原告因此所受損害新臺幣(下同)33

    2,734元【計算式：每公斤布疋成本212元×1569.5公斤＝332,

    734元】。另原告先前已給付被告報酬56,631元，扣除原告

    願收回之布疋部分，被告應返還48,404元【計算式：56,631

    元－275.9公斤×30元＝48,404元】。爰依承攬之法律關係，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81,138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雖曾將系爭布疋(被告主張之數量為1,887.7

    公斤，實質公斤數之認定詳如後述)交由被告進行刷毛加工

    ，但該布疋於被告加工前，即已存在破洞等瑕疵，被告為此

    曾致電訴外人即原告法定代理人之配偶楊榮達，並另以傳真

    方式發送異常單通知原告。惟楊榮達僅表示「先下去做，事

    後再驗布」等語。基於兩造長期以來之合作及信賴關係，被

    告遂依前揭指示，就系爭布疋進行加工刷毛，再依原告之要

    求，將系爭布疋送交訴外人尚凱包裝有限公司(下稱尚凱公

    司)進行驗布。豈料，原告竟於事後翻臉不認帳。另原告所

    提進貨單及相關發票，均非系爭布疋於送交前之加工訂單資

    料，尚不足作為原告損失成本之計算依據。又被告因本件爭

    議，迄今尚未收到原告給付任何款項，資為抗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於112年8月25日，將系爭布疋交由被告為刷毛加

    工，嗣因該布疋有破洞等瑕疵，遂由被告送至尚凱公司進行

    驗布。原告已收回其中瑕疵程度尚屬輕微之275.9公斤布疋

    ，迄今尚有1569.5公斤之未收回布疋未處理，原告業已催告

    被告賠償等情，業據其提出尚凱公司檢驗報告、元誠法律事

    務所律師函、何文雄律師事務所電傳文件、被告布料瑕疵之

    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7至15、59至6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

    執，此部分事實合先認定為真實。

　㈡茲就原告請求應否准許，分述如下：

　⒈原告請求被告返回已支付之加工報酬部分：

　⑴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

    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

    使用之瑕疵；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

    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

    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工作之瑕疵，因定作人所供

    給材料之性質或依定作人之指示而生者，定作人無前三條所

    規定之權利。但承攬人明知其材料之性質或指示不適當，而

    不告知定作人者，不在此限，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492條

    、第494條本文、第49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494條鎖

    定之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係一種法定責任，定作人祇須就

    工作瑕疵之事實舉證，即為已足，無庸證明承攬人有可歸責

    之事由，並不以承攬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最高法院99年

    度台上字第170號、98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意旨參照）。

    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⑵查原告主張未收回布疋數量達1,569.5公斤，且其瑕疵已達不

    能修補程度等情，固為被告所不爭執，惟其否認係於其加工

    過程中受損，並已前詞置辯。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由

    被告就未回收布疋於其收受之初，即具破洞等瑕疵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然迄至言詞辯論期日終結前，被告僅提出品質

    異常聯絡處理單供本院審酌(見本院卷第55頁)，而該處理單

    是否確有傳送給原告，尚屬不明，是原告依民法第494條之

    規定，請求被告減少報酬，洵屬有據。惟原告既自陳「原告

    在本件布疋之瑕疵後，因為當時聯繫被告公司均無法解決紛

    爭，被告公司負責人經原告再三致電亦未能聯繫，嗣原告所

    收回布疋之部分被告也沒有提供發票，被告亦未向原告請款

    ，是原告無從付款與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顯見

    原告自始未交付如其所述之報酬與被告，故原告此部分請求

    ，不應准許。

　⒉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未收回布疋之成本部分：

　　按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除

    依前二條之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

    ，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民法第49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本件未收回布疋所具瑕疵，屬不能修補之情形，業如前述，

    依前揭規定，原告除請求被告減少報酬外，自得併請求因此

    所生之損害賠償。參酌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114年7月15日

    (28)鳴總字第1140062號函覆略以：「……將貴院來函之附件

    資料：紗線規格與布疋拍攝圖片，徵詢兩家專業電腦緹花布

    織造廠與一家成品布廠，其皆表示針織電腦提花布於業界布

    疋織工之加工單價為75元~120元/公斤屬於合理價格範圍。

    」等內容(見本院卷第66頁)；原告所提112年8月22日公司進

    貨單所示貨品編號、品名、驗收數量(見本院卷第23頁)，核

    與兩造各自所提原告為本件承攬契約開立之廠商採購單所示

    貨品編號、品名、數量、單位相符(見本院卷第6、69頁)，

    並有錦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

    第23頁反面)，堪認原告主張未回收布疋於織工階段之每公

    斤成本為50元，尚屬合理；於染工階段所支出之每公斤成本

    為65元，亦可採信。惟就混紗加工階段部分，核原告所提計

    算式(見附表)係以不同纖維之進貨成本，依其主張混入未收

    回布疋之比例加以推估每公斤成本價為97元。然未收回布疋

    是否確實含有該等比例之纖維，且其支出成本是否確如112

    年6月12日、111年12月27日公司進貨單，暨昭安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電子發票證明聯、聖邦紡織有限公司統一發票所載單

    價金額(見本院卷第19至22頁)，容非無疑。原告復未提出其

    他證據佐實其說，自難認原告已盡其舉證責任。是故，原告

    得請求損害賠償之加工項目，應以布疋織工及染工為限，被

    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即為180,493元【計算式：(50＋65)元×1

    ,569.5公斤＝180,492.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㈢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

    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債權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又本件起訴

    狀繕本係於113年4月9日送達於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

    足憑（見本院卷第29頁），是被告應自同年月10日起負遲延

    責任。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如主

    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所為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訴訟程序為被

    告一部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

    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

    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

    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貳、反訴部分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

    ，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定有明文

    。而稱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者

    ，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

    ，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

    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即舉凡本訴標的之法

    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

    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

    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

    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牽連

    關係（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0號裁定要旨可以參照）

    。經核，本件本訴及反訴之當事人同一，且均涉及反訴原告

    履行加工系爭布疋之承攬契約所生之爭議，兩訴之事實及證

    據互有牽連，顯具共通性。衡諸紛爭解決一次性原則及訴訟

    經濟之基本要求，反訴原告提起本件反訴，即應准許。

二、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交付總計1887.7公

    斤之系爭布疋與反訴原告前，楊政信曾以口頭方式與反訴被

    告之法定代理人，就該批布疋之每公斤代工費為50元達成合

    意。是以，反訴被告於同日送交反訴原告之廠商採購單上，

    縱僅記載「數量總計：1,887.7」，仍應依前揭口頭合意，

    按每公斤50元之單價，給付反訴原告加工費用合計94,385元

    【計算式：1,887.7公斤×50元＝94,385元】。另反訴原告係

    應楊政信之要求，將系爭布疋交由尚凱公司進行驗布，該驗

    布流程並非反訴原告承攬內容之一，故因此支出之驗布費用

    總計8,063元，應屬反訴原告為處理反訴被告之委任事務而

    支出之必要費用。爰依承攬及委任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

    訟等語。並聲明：㈠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02,488元，及

    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反訴被告則以：加工費用部分，反訴原告未舉證證明確有「

    楊政信以口頭方式與反訴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就該批布疋之

    每公斤代工費為50元達成合意」之事實。況非由反訴被告負

    責人或負責人授權之人所訂立契約或約定，並不對反訴被告

    發生拘束效力；驗布費用部分，反訴被告未曾要求反訴原告

    「先下去做，事後再驗布」，反訴原告亦應就此部分事實負

    舉證責任。再者，本件法律關係本質上屬承攬契約，驗布程

    序乃反訴原告於加工前本應自行完成之檢測流程，係為確保

    工作物品質所應自負之責任，並非反訴被告另行委任其辦理

    之事務，反訴原告自不得藉此將原屬承攬之法律關係，任意

    主張轉換為委任關係而請求償還費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反訴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㈠反訴原告主張上揭事實，雖提出反訴被告開立之編號3195廠

    商採購單、尚凱公司統一發票及應收帳款對帳單、電子發票

    證明聯、應收客戶月總表為證(見卷第69至72頁)，然經反訴

    被告以前詞置辯，是本院應審酌者厥為：⒈本件承攬契約之

    加工數量、單價分別為何？反訴被告於本訴主張減少報酬後

    ，尚應給付反訴原告之加工費用為若干?⒉兩造間是否就驗布

    乙事成立委任契約？反訴原告得否向反訴被告請求驗收費?

    茲分述如下：

　⒈反訴被告尚應給付反訴原告9,546元：

　　經查，反訴被告固於本訴主張，其係交付合計1,845.4公斤

    之布疋與反訴原告加工，惟其所稱已給付之報酬，係依其所

    提出之編號3877廠商採購單所示總計金額為據（見本院卷第

    6頁）。審酌該採購單與反訴原告所提編號3195廠商採購單

    所示數量總計皆為「1,877.7」，且單據日期、單據編號、

    交貨日期、貨品編號、品名、數量、單位亦均一致，足徵反

    訴被告實際交付與反訴原告之系爭布疋為1,877.7公斤。基

    此，扣除前述業已認定具瑕疵且得減少報酬之1,569.5公斤

    ，反訴原告尚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剩餘308.2公斤布疋之加

    工費【計算式：1,877.7公斤-1,569.5公斤=308.2公斤】。

    次查，編號3195及3877廠商採購單均為反訴被告所開立，且

    編號3877廠商採購單之列印日期係於本件起訴日前1餘月，

    足證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於112年8月25日送交予其之廠商

    採購單上(即編號3195廠商採購單)，並未記載加工單價等語

    ，並非無稽。惟反訴原告未提出佐證資料，證明其曾與楊政

    信以口頭方式達成合意，且「楊政信」為反訴被告法定代理

    人授權代理，本院自難為有利其之認定。準此，本件承攬契

    約之加工單價，應以反訴被告主張之每公斤30元為據。從而

    ，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之加工費用為9,246元【計

    算式：308.2公斤×30元＝9,246元】。

　⒉反訴原告不得向反訴被告請求驗收費：

　　查反訴原告僅泛稱其將布疋交由尚凱公司進行驗布，係受反

    訴被告之委託等語，惟未能提出任何客觀之證據或證據方法

    以資證明其所述屬實，顯未盡其舉證責任。故其此部分主張

    ，委無可採。

　㈡查本件債權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又本件反訴起訴狀繕本係

    於114年8月1日送達於反訴被告等情，為反訴被告所自陳（

    見本院卷第89頁反面），且為反訴原告所不爭執，是反訴被

    告應自同年月2日起負遲延責任。

五、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反訴被告給付

    反訴原告如主文第6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

    範圍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訴訟程序為反

    訴被告一部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

    宣告反訴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反訴原告敗訴

    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朱瑾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薛福山

附表

編號 加工項目 加工廠商 費用計算 1 布疋織工 原告 50元/公斤 2 混紗加工 昭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石墨烯(32%) 加工絲(11.6%) 遠東AA(16.9%)   聖邦紡織有限公司 加工絲集盛A(39.5%)   小計： （188元/公斤*0.32)＋(55元/公斤*0.116)＋(50元/公斤*0.169)＋(56元/公斤*0.395)＝97元/公斤  3 染工 錦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65元/公斤 總計：（50＋97＋65）元/公斤×1,569.5公斤＝332,734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簡字第1036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二水政信針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秀雅  
訴訟代理人  張藝騰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岳延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保嘉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寶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0,493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47，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0,49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9,246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七、反訴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百分之9，餘由反訴原告負擔。
九、本判決反訴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9,246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十、反訴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12年8月25日委託被告就其所購入之布料(下稱系爭布疋，即61-J040黑灰色成品布856.3公斤、61-J041黑灰色成品布979.6公斤、加樣品布一疋9.5公斤，合計1,845.4公斤)進行加工刷毛處理。惟整批布產出後，被告發現系爭布疋因刷毛製程致生破洞等瑕疵，原告遂要求被告立即就系爭布疋為全面驗布，以確認瑕疵數量及程度。經被告委託之驗布廠於同年10月14日進行全面品檢後，發現系爭布疋均屬不良品，其上均有多寡不一之破洞，且該等瑕疵均屬不能修補。嗣經兩造數次協商後，原告願收回其中瑕疵程度較輕微之布疋14疋及樣品布，合計275.9公斤，至其餘不堪使用之布疋共計1569.5公斤(下稱未收回布疋)，則尚未處理。就未收回布疋部分，原告已明確告知將依正常染廠及後加工廠間發生貨品有瑕疵之方式請求賠償，並以布疋成本作為計算方式，請求被告賠償原告因此所受損害新臺幣(下同)332,734元【計算式：每公斤布疋成本212元×1569.5公斤＝332,734元】。另原告先前已給付被告報酬56,631元，扣除原告願收回之布疋部分，被告應返還48,404元【計算式：56,631元－275.9公斤×30元＝48,404元】。爰依承攬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81,13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雖曾將系爭布疋(被告主張之數量為1,887.7公斤，實質公斤數之認定詳如後述)交由被告進行刷毛加工，但該布疋於被告加工前，即已存在破洞等瑕疵，被告為此曾致電訴外人即原告法定代理人之配偶楊榮達，並另以傳真方式發送異常單通知原告。惟楊榮達僅表示「先下去做，事後再驗布」等語。基於兩造長期以來之合作及信賴關係，被告遂依前揭指示，就系爭布疋進行加工刷毛，再依原告之要求，將系爭布疋送交訴外人尚凱包裝有限公司(下稱尚凱公司)進行驗布。豈料，原告竟於事後翻臉不認帳。另原告所提進貨單及相關發票，均非系爭布疋於送交前之加工訂單資料，尚不足作為原告損失成本之計算依據。又被告因本件爭議，迄今尚未收到原告給付任何款項，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於112年8月25日，將系爭布疋交由被告為刷毛加工，嗣因該布疋有破洞等瑕疵，遂由被告送至尚凱公司進行驗布。原告已收回其中瑕疵程度尚屬輕微之275.9公斤布疋，迄今尚有1569.5公斤之未收回布疋未處理，原告業已催告被告賠償等情，業據其提出尚凱公司檢驗報告、元誠法律事務所律師函、何文雄律師事務所電傳文件、被告布料瑕疵之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7至15、59至6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合先認定為真實。
　㈡茲就原告請求應否准許，分述如下：
　⒈原告請求被告返回已支付之加工報酬部分：
　⑴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工作之瑕疵，因定作人所供給材料之性質或依定作人之指示而生者，定作人無前三條所規定之權利。但承攬人明知其材料之性質或指示不適當，而不告知定作人者，不在此限，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492條、第494條本文、第49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494條鎖定之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係一種法定責任，定作人祇須就工作瑕疵之事實舉證，即為已足，無庸證明承攬人有可歸責之事由，並不以承攬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70號、98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⑵查原告主張未收回布疋數量達1,569.5公斤，且其瑕疵已達不能修補程度等情，固為被告所不爭執，惟其否認係於其加工過程中受損，並已前詞置辯。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由被告就未回收布疋於其收受之初，即具破洞等瑕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迄至言詞辯論期日終結前，被告僅提出品質異常聯絡處理單供本院審酌(見本院卷第55頁)，而該處理單是否確有傳送給原告，尚屬不明，是原告依民法第494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減少報酬，洵屬有據。惟原告既自陳「原告在本件布疋之瑕疵後，因為當時聯繫被告公司均無法解決紛爭，被告公司負責人經原告再三致電亦未能聯繫，嗣原告所收回布疋之部分被告也沒有提供發票，被告亦未向原告請款，是原告無從付款與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顯見原告自始未交付如其所述之報酬與被告，故原告此部分請求，不應准許。
　⒉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未收回布疋之成本部分：
　　按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除依前二條之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民法第49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未收回布疋所具瑕疵，屬不能修補之情形，業如前述，依前揭規定，原告除請求被告減少報酬外，自得併請求因此所生之損害賠償。參酌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114年7月15日(28)鳴總字第1140062號函覆略以：「……將貴院來函之附件資料：紗線規格與布疋拍攝圖片，徵詢兩家專業電腦緹花布織造廠與一家成品布廠，其皆表示針織電腦提花布於業界布疋織工之加工單價為75元~120元/公斤屬於合理價格範圍。」等內容(見本院卷第66頁)；原告所提112年8月22日公司進貨單所示貨品編號、品名、驗收數量(見本院卷第23頁)，核與兩造各自所提原告為本件承攬契約開立之廠商採購單所示貨品編號、品名、數量、單位相符(見本院卷第6、69頁)，並有錦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23頁反面)，堪認原告主張未回收布疋於織工階段之每公斤成本為50元，尚屬合理；於染工階段所支出之每公斤成本為65元，亦可採信。惟就混紗加工階段部分，核原告所提計算式(見附表)係以不同纖維之進貨成本，依其主張混入未收回布疋之比例加以推估每公斤成本價為97元。然未收回布疋是否確實含有該等比例之纖維，且其支出成本是否確如112年6月12日、111年12月27日公司進貨單，暨昭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電子發票證明聯、聖邦紡織有限公司統一發票所載單價金額(見本院卷第19至22頁)，容非無疑。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佐實其說，自難認原告已盡其舉證責任。是故，原告得請求損害賠償之加工項目，應以布疋織工及染工為限，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即為180,493元【計算式：(50＋65)元×1,569.5公斤＝180,492.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㈢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債權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又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4月9日送達於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9頁），是被告應自同年月10日起負遲延責任。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訴訟程序為被告一部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貳、反訴部分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稱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即舉凡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0號裁定要旨可以參照）。經核，本件本訴及反訴之當事人同一，且均涉及反訴原告履行加工系爭布疋之承攬契約所生之爭議，兩訴之事實及證據互有牽連，顯具共通性。衡諸紛爭解決一次性原則及訴訟經濟之基本要求，反訴原告提起本件反訴，即應准許。
二、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交付總計1887.7公斤之系爭布疋與反訴原告前，楊政信曾以口頭方式與反訴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就該批布疋之每公斤代工費為50元達成合意。是以，反訴被告於同日送交反訴原告之廠商採購單上，縱僅記載「數量總計：1,887.7」，仍應依前揭口頭合意，按每公斤50元之單價，給付反訴原告加工費用合計94,385元【計算式：1,887.7公斤×50元＝94,385元】。另反訴原告係應楊政信之要求，將系爭布疋交由尚凱公司進行驗布，該驗布流程並非反訴原告承攬內容之一，故因此支出之驗布費用總計8,063元，應屬反訴原告為處理反訴被告之委任事務而支出之必要費用。爰依承攬及委任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02,488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反訴被告則以：加工費用部分，反訴原告未舉證證明確有「楊政信以口頭方式與反訴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就該批布疋之每公斤代工費為50元達成合意」之事實。況非由反訴被告負責人或負責人授權之人所訂立契約或約定，並不對反訴被告發生拘束效力；驗布費用部分，反訴被告未曾要求反訴原告「先下去做，事後再驗布」，反訴原告亦應就此部分事實負舉證責任。再者，本件法律關係本質上屬承攬契約，驗布程序乃反訴原告於加工前本應自行完成之檢測流程，係為確保工作物品質所應自負之責任，並非反訴被告另行委任其辦理之事務，反訴原告自不得藉此將原屬承攬之法律關係，任意主張轉換為委任關係而請求償還費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反訴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㈠反訴原告主張上揭事實，雖提出反訴被告開立之編號3195廠商採購單、尚凱公司統一發票及應收帳款對帳單、電子發票證明聯、應收客戶月總表為證(見卷第69至72頁)，然經反訴被告以前詞置辯，是本院應審酌者厥為：⒈本件承攬契約之加工數量、單價分別為何？反訴被告於本訴主張減少報酬後，尚應給付反訴原告之加工費用為若干?⒉兩造間是否就驗布乙事成立委任契約？反訴原告得否向反訴被告請求驗收費?茲分述如下：
　⒈反訴被告尚應給付反訴原告9,546元：
　　經查，反訴被告固於本訴主張，其係交付合計1,845.4公斤之布疋與反訴原告加工，惟其所稱已給付之報酬，係依其所提出之編號3877廠商採購單所示總計金額為據（見本院卷第6頁）。審酌該採購單與反訴原告所提編號3195廠商採購單所示數量總計皆為「1,877.7」，且單據日期、單據編號、交貨日期、貨品編號、品名、數量、單位亦均一致，足徵反訴被告實際交付與反訴原告之系爭布疋為1,877.7公斤。基此，扣除前述業已認定具瑕疵且得減少報酬之1,569.5公斤，反訴原告尚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剩餘308.2公斤布疋之加工費【計算式：1,877.7公斤-1,569.5公斤=308.2公斤】。次查，編號3195及3877廠商採購單均為反訴被告所開立，且編號3877廠商採購單之列印日期係於本件起訴日前1餘月，足證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於112年8月25日送交予其之廠商採購單上(即編號3195廠商採購單)，並未記載加工單價等語，並非無稽。惟反訴原告未提出佐證資料，證明其曾與楊政信以口頭方式達成合意，且「楊政信」為反訴被告法定代理人授權代理，本院自難為有利其之認定。準此，本件承攬契約之加工單價，應以反訴被告主張之每公斤30元為據。從而，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之加工費用為9,246元【計算式：308.2公斤×30元＝9,246元】。
　⒉反訴原告不得向反訴被告請求驗收費：
　　查反訴原告僅泛稱其將布疋交由尚凱公司進行驗布，係受反訴被告之委託等語，惟未能提出任何客觀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以資證明其所述屬實，顯未盡其舉證責任。故其此部分主張，委無可採。
　㈡查本件債權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又本件反訴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8月1日送達於反訴被告等情，為反訴被告所自陳（見本院卷第89頁反面），且為反訴原告所不爭執，是反訴被告應自同年月2日起負遲延責任。
五、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反訴被告給付反訴原告如主文第6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訴訟程序為反訴被告一部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反訴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反訴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朱瑾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薛福山
附表
		編號

		加工項目

		加工廠商

		費用計算



		1

		布疋織工

		原告

		50元/公斤



		2

		混紗加工

		昭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石墨烯(32%)
加工絲(11.6%)
遠東AA(16.9%)



		


		


		聖邦紡織有限公司

		加工絲集盛A(39.5%)



		


		


		小計：
（188元/公斤*0.32)＋(55元/公斤*0.116)＋(50元/公斤*0.169)＋(56元/公斤*0.395)＝97元/公斤

		




		3

		染工

		錦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65元/公斤



		總計：（50＋97＋65）元/公斤×1,569.5公斤＝332,734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簡字第1036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二水政信針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秀雅  

訴訟代理人  張藝騰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岳延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保嘉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寶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0,493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47，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0,49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9,246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七、反訴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百分之9，餘由反訴原告負擔。

九、本判決反訴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9,246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十、反訴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12年8月25日委託被告就其所購入之布料(下稱系爭布疋，即61-J040黑灰色成品布856.3公斤、61-J041黑灰色成品布979.6公斤、加樣品布一疋9.5公斤，合計1,845.4公斤)進行加工刷毛處理。惟整批布產出後，被告發現系爭布疋因刷毛製程致生破洞等瑕疵，原告遂要求被告立即就系爭布疋為全面驗布，以確認瑕疵數量及程度。經被告委託之驗布廠於同年10月14日進行全面品檢後，發現系爭布疋均屬不良品，其上均有多寡不一之破洞，且該等瑕疵均屬不能修補。嗣經兩造數次協商後，原告願收回其中瑕疵程度較輕微之布疋14疋及樣品布，合計275.9公斤，至其餘不堪使用之布疋共計1569.5公斤(下稱未收回布疋)，則尚未處理。就未收回布疋部分，原告已明確告知將依正常染廠及後加工廠間發生貨品有瑕疵之方式請求賠償，並以布疋成本作為計算方式，請求被告賠償原告因此所受損害新臺幣(下同)332,734元【計算式：每公斤布疋成本212元×1569.5公斤＝332,734元】。另原告先前已給付被告報酬56,631元，扣除原告願收回之布疋部分，被告應返還48,404元【計算式：56,631元－275.9公斤×30元＝48,404元】。爰依承攬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81,13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雖曾將系爭布疋(被告主張之數量為1,887.7公斤，實質公斤數之認定詳如後述)交由被告進行刷毛加工，但該布疋於被告加工前，即已存在破洞等瑕疵，被告為此曾致電訴外人即原告法定代理人之配偶楊榮達，並另以傳真方式發送異常單通知原告。惟楊榮達僅表示「先下去做，事後再驗布」等語。基於兩造長期以來之合作及信賴關係，被告遂依前揭指示，就系爭布疋進行加工刷毛，再依原告之要求，將系爭布疋送交訴外人尚凱包裝有限公司(下稱尚凱公司)進行驗布。豈料，原告竟於事後翻臉不認帳。另原告所提進貨單及相關發票，均非系爭布疋於送交前之加工訂單資料，尚不足作為原告損失成本之計算依據。又被告因本件爭議，迄今尚未收到原告給付任何款項，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於112年8月25日，將系爭布疋交由被告為刷毛加工，嗣因該布疋有破洞等瑕疵，遂由被告送至尚凱公司進行驗布。原告已收回其中瑕疵程度尚屬輕微之275.9公斤布疋，迄今尚有1569.5公斤之未收回布疋未處理，原告業已催告被告賠償等情，業據其提出尚凱公司檢驗報告、元誠法律事務所律師函、何文雄律師事務所電傳文件、被告布料瑕疵之照片為憑(見本院卷第7至15、59至6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合先認定為真實。

　㈡茲就原告請求應否准許，分述如下：

　⒈原告請求被告返回已支付之加工報酬部分：

　⑴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工作之瑕疵，因定作人所供給材料之性質或依定作人之指示而生者，定作人無前三條所規定之權利。但承攬人明知其材料之性質或指示不適當，而不告知定作人者，不在此限，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492條、第494條本文、第49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494條鎖定之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係一種法定責任，定作人祇須就工作瑕疵之事實舉證，即為已足，無庸證明承攬人有可歸責之事由，並不以承攬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70號、98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⑵查原告主張未收回布疋數量達1,569.5公斤，且其瑕疵已達不能修補程度等情，固為被告所不爭執，惟其否認係於其加工過程中受損，並已前詞置辯。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由被告就未回收布疋於其收受之初，即具破洞等瑕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迄至言詞辯論期日終結前，被告僅提出品質異常聯絡處理單供本院審酌(見本院卷第55頁)，而該處理單是否確有傳送給原告，尚屬不明，是原告依民法第494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減少報酬，洵屬有據。惟原告既自陳「原告在本件布疋之瑕疵後，因為當時聯繫被告公司均無法解決紛爭，被告公司負責人經原告再三致電亦未能聯繫，嗣原告所收回布疋之部分被告也沒有提供發票，被告亦未向原告請款，是原告無從付款與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顯見原告自始未交付如其所述之報酬與被告，故原告此部分請求，不應准許。

　⒉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未收回布疋之成本部分：

　　按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除依前二條之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民法第49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未收回布疋所具瑕疵，屬不能修補之情形，業如前述，依前揭規定，原告除請求被告減少報酬外，自得併請求因此所生之損害賠償。參酌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114年7月15日(28)鳴總字第1140062號函覆略以：「……將貴院來函之附件資料：紗線規格與布疋拍攝圖片，徵詢兩家專業電腦緹花布織造廠與一家成品布廠，其皆表示針織電腦提花布於業界布疋織工之加工單價為75元~120元/公斤屬於合理價格範圍。」等內容(見本院卷第66頁)；原告所提112年8月22日公司進貨單所示貨品編號、品名、驗收數量(見本院卷第23頁)，核與兩造各自所提原告為本件承攬契約開立之廠商採購單所示貨品編號、品名、數量、單位相符(見本院卷第6、69頁)，並有錦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23頁反面)，堪認原告主張未回收布疋於織工階段之每公斤成本為50元，尚屬合理；於染工階段所支出之每公斤成本為65元，亦可採信。惟就混紗加工階段部分，核原告所提計算式(見附表)係以不同纖維之進貨成本，依其主張混入未收回布疋之比例加以推估每公斤成本價為97元。然未收回布疋是否確實含有該等比例之纖維，且其支出成本是否確如112年6月12日、111年12月27日公司進貨單，暨昭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電子發票證明聯、聖邦紡織有限公司統一發票所載單價金額(見本院卷第19至22頁)，容非無疑。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佐實其說，自難認原告已盡其舉證責任。是故，原告得請求損害賠償之加工項目，應以布疋織工及染工為限，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即為180,493元【計算式：(50＋65)元×1,569.5公斤＝180,492.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㈢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債權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又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4月9日送達於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9頁），是被告應自同年月10日起負遲延責任。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訴訟程序為被告一部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貳、反訴部分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稱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即舉凡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0號裁定要旨可以參照）。經核，本件本訴及反訴之當事人同一，且均涉及反訴原告履行加工系爭布疋之承攬契約所生之爭議，兩訴之事實及證據互有牽連，顯具共通性。衡諸紛爭解決一次性原則及訴訟經濟之基本要求，反訴原告提起本件反訴，即應准許。

二、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於112年8月25日交付總計1887.7公斤之系爭布疋與反訴原告前，楊政信曾以口頭方式與反訴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就該批布疋之每公斤代工費為50元達成合意。是以，反訴被告於同日送交反訴原告之廠商採購單上，縱僅記載「數量總計：1,887.7」，仍應依前揭口頭合意，按每公斤50元之單價，給付反訴原告加工費用合計94,385元【計算式：1,887.7公斤×50元＝94,385元】。另反訴原告係應楊政信之要求，將系爭布疋交由尚凱公司進行驗布，該驗布流程並非反訴原告承攬內容之一，故因此支出之驗布費用總計8,063元，應屬反訴原告為處理反訴被告之委任事務而支出之必要費用。爰依承攬及委任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02,488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反訴被告則以：加工費用部分，反訴原告未舉證證明確有「楊政信以口頭方式與反訴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就該批布疋之每公斤代工費為50元達成合意」之事實。況非由反訴被告負責人或負責人授權之人所訂立契約或約定，並不對反訴被告發生拘束效力；驗布費用部分，反訴被告未曾要求反訴原告「先下去做，事後再驗布」，反訴原告亦應就此部分事實負舉證責任。再者，本件法律關係本質上屬承攬契約，驗布程序乃反訴原告於加工前本應自行完成之檢測流程，係為確保工作物品質所應自負之責任，並非反訴被告另行委任其辦理之事務，反訴原告自不得藉此將原屬承攬之法律關係，任意主張轉換為委任關係而請求償還費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反訴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㈠反訴原告主張上揭事實，雖提出反訴被告開立之編號3195廠商採購單、尚凱公司統一發票及應收帳款對帳單、電子發票證明聯、應收客戶月總表為證(見卷第69至72頁)，然經反訴被告以前詞置辯，是本院應審酌者厥為：⒈本件承攬契約之加工數量、單價分別為何？反訴被告於本訴主張減少報酬後，尚應給付反訴原告之加工費用為若干?⒉兩造間是否就驗布乙事成立委任契約？反訴原告得否向反訴被告請求驗收費?茲分述如下：

　⒈反訴被告尚應給付反訴原告9,546元：

　　經查，反訴被告固於本訴主張，其係交付合計1,845.4公斤之布疋與反訴原告加工，惟其所稱已給付之報酬，係依其所提出之編號3877廠商採購單所示總計金額為據（見本院卷第6頁）。審酌該採購單與反訴原告所提編號3195廠商採購單所示數量總計皆為「1,877.7」，且單據日期、單據編號、交貨日期、貨品編號、品名、數量、單位亦均一致，足徵反訴被告實際交付與反訴原告之系爭布疋為1,877.7公斤。基此，扣除前述業已認定具瑕疵且得減少報酬之1,569.5公斤，反訴原告尚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剩餘308.2公斤布疋之加工費【計算式：1,877.7公斤-1,569.5公斤=308.2公斤】。次查，編號3195及3877廠商採購單均為反訴被告所開立，且編號3877廠商採購單之列印日期係於本件起訴日前1餘月，足證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於112年8月25日送交予其之廠商採購單上(即編號3195廠商採購單)，並未記載加工單價等語，並非無稽。惟反訴原告未提出佐證資料，證明其曾與楊政信以口頭方式達成合意，且「楊政信」為反訴被告法定代理人授權代理，本院自難為有利其之認定。準此，本件承攬契約之加工單價，應以反訴被告主張之每公斤30元為據。從而，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之加工費用為9,246元【計算式：308.2公斤×30元＝9,246元】。

　⒉反訴原告不得向反訴被告請求驗收費：

　　查反訴原告僅泛稱其將布疋交由尚凱公司進行驗布，係受反訴被告之委託等語，惟未能提出任何客觀之證據或證據方法以資證明其所述屬實，顯未盡其舉證責任。故其此部分主張，委無可採。

　㈡查本件債權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又本件反訴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8月1日送達於反訴被告等情，為反訴被告所自陳（見本院卷第89頁反面），且為反訴原告所不爭執，是反訴被告應自同年月2日起負遲延責任。

五、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反訴被告給付反訴原告如主文第6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訴訟程序為反訴被告一部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反訴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反訴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朱瑾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薛福山

附表

編號 加工項目 加工廠商 費用計算 1 布疋織工 原告 50元/公斤 2 混紗加工 昭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石墨烯(32%) 加工絲(11.6%) 遠東AA(16.9%)   聖邦紡織有限公司 加工絲集盛A(39.5%)   小計： （188元/公斤*0.32)＋(55元/公斤*0.116)＋(50元/公斤*0.169)＋(56元/公斤*0.395)＝97元/公斤  3 染工 錦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65元/公斤 總計：（50＋97＋65）元/公斤×1,569.5公斤＝332,734元    

　　　　　　　　　　　　　　　　　　　　　　　　　　　　　　　　　　



